附件4

石家庄市生态环境局赵县分局
2025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全面落实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2019]77）文件精神，遵循“科学性、规范性、客观性和公正性”的原则，对石家庄市生态环境局赵县分局2025年整体支出情况实施了财政支出绩效自评价，形成本评价报告。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概况
1、部门职责：
[bookmark: _GoBack]贯彻执行国家环境保护方针、政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研究拟定我县环境保护的规范性文件,协同有关部门参与制定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经济、技术、资源配置和产业政策。受县政府委托对重大经济和技术政策、发展规划以及重大经济开发计划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协助上级环保行政管理部门监督实施重点区域、重点流域污染防治规划和生态保护规划。负责全县环境监测、统计、信息工作；组织实施环境监测制度和规范，及时掌握全县环境质量状况及发展趋势,提出改善的措施和意见。贯彻执行国家、省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实施大气、水体、土壤、噪声、固体废物、有毒化学品以及机动车等的污染防治措施和办法，参与编制全县可持续发展纲要和规划。组织全区辐射、放射性废物管理工作；协助县大气办管理全县大气污染防治的所有事宜。承办县人大、县政协有关环境保护的议案、提案及环境信访污染纠纷、污染事故的查处。
2、机构设置：
部门机构设置情况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单位规格
	经费保障形式

	石家庄市生态环境局赵县分局本级
	行政
	正科级
	财政拨款


3、人员、资产情况
截止2025年12月31日，编制37人，其中：行政编制8人、事业编制29人。实有在职118人（行政在职5人、事业在职80人）。退休33人。
2023年5月我局固定资产上划至石家庄市生态环境局。
（2） 部门收支预决算情况
    2025年我部门年初预算数1443.5万元，年末收入决算数3244.559万元，支出决算数3244.559万元。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指标
1、攻坚大气污染防治。全面加强工业废气治理，对385家企业实施了分表计电监管，完成了134家涉VOCs企业活性炭更换和碘值检测，16家企业泄露检测与修复，5家企业原辅材料替代，1家原辅材料标杆企业创建，3家低效治理设施升级改造工作。严格6家重点企业落实总量和浓度"双控"要求。预警期间，列入减排清单的391家企业严格按照预警管控要求落实减排措施；6家重点涉气企业强化驻厂值守和在线管控。深入开展涉VOCs行业整治提升，挥发性有机物替代，泄漏检测与修复整治，低效设施淘汰，活性炭管理等专项行动。联合交警，交通部门开展机动车路检路查，全年共检查车辆53114辆，发现问题161个，均已整改到位。充分发挥露天禁烧红外视频监控系统作用，实行专人24小时值班值守，确保火情第一时间处置。今年以来，省厅共认定我县火情70起。
2、统筹水、土污染防治。一是做好涉水企业管控。加大全县44家在产涉水企业，3家污水厂和洨河，汪洋沟进出境断面水质检查监测频次，确保治理设施稳定运行，排水水质达标排放。二是推进湿地工程建设。汪洋沟湿地工程已完成主体工程建设，正在进行试运行，正式投运后将进一步改善我县流域水质。三是积极开展农村污染防治。完成市下达的55个村庄生活污水治理任务，累计完成了176个村庄的治理任务。开展了7次农村黑臭水体排查整治，共排查坑塘523个，消除整治隐患72处。
二、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自评的组织工作
 我单位高度重视绩效自评工作，为保证绩效评价工作顺利开展，我单位成立了绩效评价工作小组。郭志峰为组长，靳凤航为副组长，各科室负责人为成员，负责绩效评价的组织管理和实施工作。
（2） 自评的方法和过程
自评工作组对照工作方案坚持以资金使用效果为导向，逐个对项目进行考核评价。按照绩效评价工作要求，明确绩效评价的内容和范围，在资料收集、信息核实、现场调研、访谈沟通等工作的基础上，对我单位各预算项目单独进行打分自评。小组成员在对放集的数据、资料进行核实、比较、计算的基础上，对比年度绩效目标，形成评价结论，根据评价结论撰写评价报告。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
（1） 总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通过比对年初设立的绩效目标与年终执行情况，发现我局总体绩效目标设定合理，能够清晰准确体现工作完成度，能够科学合理安排预算执行进度，绩效标准恰当适用。经自评，项目自评得分均在95分以上，较好的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综合评价等级为“优秀”。
    （二）分项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
2025年需进行绩效自评的项目为10个，分别为2025年生态治理专项项目，金额42.5706万元；2025年度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项目，金额155万元；2025年抑尘车运行维护费项目，金额20.082374万元；非道路移动机械、油气回收装置抽测费用，金额11.7万元；赵县洨河生态湿地水质净化工程，金额140万元；冀财资环【2023】113号赵县汪洋沟流域污水处理厂尾水生态湿地净化提标即再生水循环利用工程，金额2699.2489万元；赵县实施重点污染源排放高值空间溯源及决策系统项目，金额50万元；洨河防汛应急药品费8.26万元；机动车OBD诊断仪，金额38.74万元；拖欠企业账款项目108.4194万元。
四、评价结论和评价等级
经自评，项目自评得分均在,95分以上，较好的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综合评价等级为“优秀”。
五、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无
（2） 针对问题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或建议
无
六、评价工作组人员名单及签字（姓名、工作单位）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务
	签字

	魏双利
	赵县生态环境分局
	局长
	

	靳凤航
	赵县生态环境分局
	党总支委员
	

	张英伟
	赵县生态环境分局
	党总支委员
	

	王华伟
	赵县生态环境分局
	监控中心主任
	

	谷占涛
	赵县生态环境分局
	执法大队长
	

	朱新英
	赵县生态环境分局
	水组组长
	

	侯伟民
	赵县生态环境分局
	大气组组长
	

	杨建坤
	赵县生态环境分局
	生态组组长
	

	孙彦飞
	赵县生态环境分局
	行政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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